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O

一

O

年第十次收益分配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管理的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

"

本基金

"

，交易代码为

"161010"

）基金合同生效于

2008

年

10

月

24

日。 为及时回报基金份额持有

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决定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收益分配。 现将本次收益分配事项公告如

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

本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61,714,715.92

元。 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本基金

决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16

元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1,970,271.85

元，占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51.80%

。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

2010

年

11

月

9

日

2

、 场外除息日：

2010

年

11

月

9

日

场内除息日：

2010

年

11

月

10

日

3

、 场内、场外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1

月

11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全体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向本次场内、场外基金份额派发的现金红利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五、有关税收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六、提示

权益分派期间（

2010

年

11

月

5

日至

2010

年

11

月

9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七、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八、咨询方式

1

、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cn

。

2

、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

：

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５５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德司达美国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１

、

Ｋｉｒ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 出资

１０００

万美元购买

ＤｙＳｔａ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德司达并购公司，即德司达美国公司，下文均称德司达美国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于近日与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

ＬＬＣ

（美国白金私募基金） 签署

《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股份购买协议》），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

万美元

购买美国白金私募基金所持德司达美国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资产购买事项的批准机构为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且该资产购买金额也在本公司董事长

权限范围内，因此无需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二、 交易方当事人情况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为

ＫＩＲＩ ＤＹ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印度

ＫＩＲＩ

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专门用于收购德国德司达纺织纤维股份公司的特殊目的公司，注册地

在新加坡共和国， 办公地址：

８ Ｃｒｏｓｓ Ｓｔｒｅｅｔ ＃１０－００ Ｐｗ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４８４２４

， 注册登记码：

２００９２２４０９Ｒ

。

公司全资子公司桦盛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与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可转换债券

认购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桦盛有限公司认购

２

，

２００

万欧元可转换债券，全部用于收购德国德司达纺织

纤维股份公司的部分资产，若桦盛有限公司将全部可转换债券都转成股本，将持有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

限公司

６２．４％

的股权。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号）、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告的《关于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德司达全球业

务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６

号）

美国白金私募基金地址：

３６０ Ｎｏｒｔｈ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

，

Ｓｏｕｔ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

，

ＣＡ ９０２１０

，其

股东及持有德司达美国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股） 持股比例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Ｌ．Ｐ． １７１ ３４．２０％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

，

Ｌ．Ｐ． ４７ ９．４０％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ＰＦ

，

Ｌ．Ｐ． ３２ ６．４０％

Ｇｏｒｅｓ ２００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ｕｓｔ ２０ ４．００％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Ｄｉａｎ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

ＬＬＣ ５０ １０．００％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ＬＬＣ １８０ ３６．００％

合 计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德司达美国公司是一家合伙有限公司，股东为美国白金私募基金，位于美国北达科他州，拥有

１２６

名员工。该公司主要从事染料、化学助剂、纺织工业服务，主要借助德司达的纺织染料，以及

Ｒｅｉｄｓｖｉｌｌｅ

市

生产的纺织助剂以及皮革化学品。德司达美国公司主要业务覆盖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在许多产

品区域内尤其皮革助剂及颜色服务上为市场领导者。

德司达美国公司的产权关系如下：

该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美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

资产总额

３７１２．０ ４４６４．７

负债总额

２１０５．９ ２４５６．８

净资产

１６０６．１ ２００７．９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９６４６．０ ５９１４．０

净利润

４７２．８ ２５８．０

注：

２００９

年度的数据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数据未经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资产购买的交易价格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限期为全额一次性付清，协议经双

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购买不涉及关联交易，收购后也不产生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购买的资金由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六、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资产有利于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在北美地区的市场发展，但由于公司目前只是持有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因此本次购买资产对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会有影响，今后若公司转股后，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其目前的盈利状

况，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的贡献。

七、备查文件目录

新加坡

ＫＩＲＩ

控股有限公司与美国白金私募基金签署的 《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股

份购买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2130

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2010－04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以专人送达及传真方式送达给公司

7

名董事。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

查报告》。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财务会计负责人管理制度》。

具体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具体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

：

002130

证券简称

：

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

2010－045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送达给公司

3

名监事。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雄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

查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自查报告的内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自查报告制定的改进措施切实可行。 监事

会将持续关注公司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及落实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

：

002043

证券简称

：

兔宝宝 编号

：

2010-030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省金星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星木业

"

）。

2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1,200

万元

(

指人民币元，下同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1,200

万

元。

3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2,900.94

万元。

4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5

、担保程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金星木业提供总金额人民币

1,500

万元（含

1,500

万元）的贷款担保额度。 在此额度内，

公司将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期限不超过担保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江西省金星木业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江西遂川县工业园区创业大道

8

号

3

、法定代表人：倪六顺

4

、注册资本：

1,818

万元

5

、经营范围：造林，林木的抚育和管理；竹林、木材的采运；木材、毛竹销售，木材成品、半成品加工、

销售及进口经营。

6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7

、财务状况：截至

2010

年

10

月，公司资产总额

4,023.79

万元，负债总额

779.92

万元，净资产

3,

243.87

万元。

2010

年

1-10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75.97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277.96

万元，净利润

690.93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3

、担保金额：人民币

1,200

万元。

四、本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金星木业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金星木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提供

担保，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

上述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

[2005]120

号文有关

问题的说明》等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关于对于担保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

为金星木业公司的本次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5,900.94

万元，占净资产的

13.56%

。 公司的对外

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

、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

3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2355

证券简称

：

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

2010-041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

2

、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姜开学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0

人，代表股份

135,313,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31%

。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唐山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

135,3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

"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

的议

案》；

同意

135,3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

"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400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

"

总投资金

额的议案》；

同意

135,31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

：

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４３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

２

家，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

安排，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２

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

东共计送出

６２１５．０６０４

万股股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

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通辽南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锁定

１２

个月 履行

２

海南伟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锁定

１２

个月 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单位：股）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通辽南翔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５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３７７

，

２３５ ５．３％ １．０７％ ０．８９３ ０

２

海南伟邦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６１２

，

０００ ４０５

，

２６８ ０．６４％ ０．１３％ ０．１１ ０

合 计

５

，

１７２

，

０００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６．３１％ １．１９％ １．０％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３

，

７４３

，

８６０ １６．８５％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５９

，

９６１

，

３５７ １５．８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９０．４６％ ５７

，

６６５

，

０１６ ９６．１７％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６

，

０５８

，

６００ ９．５１％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２

，

２７６

，

０９７ ３．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２０

，

２４４ ０．０３％ ２０．２４４ ０．０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３

，

７４３

，

８６０ １６．８５％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５９

，

９６１

，

３５７ １５．８５％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１４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８３．１５％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３１８

，

２９６

，

１０７ ８４．１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４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８３．１５％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３１８

，

２９６

，

１０７ ８４．１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１４

，

５１３

，

６０４ ８３．１５％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３１８

，

２９６

，

１０７ ８４．１５％

三、股份总数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 １００％ ０ ３７８

，

２５７

，

４６４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通辽南翔

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０ ０ ３

，

３７７

，

２３５ ０．８９３

与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数量

相比， 减少是

因为已偿还集

团垫付的股份

２

海南伟邦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６１２

，

０００ ０．１６ ０ ０ ４０５

，

２６８ ０．１１

与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数量

相比， 减少是

因为已偿还集

团垫付的股份

合计

５

，

７１２

，

０００ １．５１ ０ ０ ３

，

７８２

，

５０３ ０．９９９％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７ １２１

，

８５３

，

０８９ ３２．２１％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９ １０

，

４１６

，

１１１ ２．７５４

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 １８９１２８７３ 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吉林化纤的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股份分置改革中做出的各项承诺，上市公司董

事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股票简称

:

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0-049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７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

１

）对价安排

公司以股权分置改革时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份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５

股对价股份。 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

（

２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①

、非流通股股东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的承诺义务。

②

、除上述法定承诺外，万向集团公司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及保证：

１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并实施后的两个月内，为避免公司股价非理性波动，维护投资者利

益，万向集团公司将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万向钱潮流通股股份。 在万向钱潮流通股

价格低于

３．５

元，增持价格不高于

３．５

元的条件下，万向集团公司将增持不少于

６２５５

万股流通股（即使得

万向集团公司持股比例达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总股本的

５６％

的比例），增持具体方式

为在前述条件下分期分批择机增持；在达到该等增持数量要求后，万向集团公司仍将以不高于

３．５

元的

价格在该两个月内择机酌量增持万向钱潮流通股股份。

万向集团公司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５％

，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日内予以公告，在

公告前，不得再行买入公司股票。

万向集团公司同时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２

）方案实施前万向集团公司所持的非流通股股权，在获得流通权后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万向集团公司同时承诺并保证：如有违反承诺的出售万向钱潮股份的行为，则出售股份所得收入划

归万向钱潮所有。

３

）万向集团公司同时做出追加对价的安排的承诺：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若出现以下情况之

一者，万向集团公司将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安排追加对价

一次，追加对价总计为

１９

，

０１３

，

０７２

股（追加一次对价安排完成后，本承诺自动失效）。

第一种情况：

２００６

年万向钱潮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１．５

亿元或其年度财务

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意见或其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告；

第二种情况：

２００７

年万向钱潮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１．７２５

亿元（即

２００６

年

基数的

１１５％

）或其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意见或其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２００７

年年

度报告。

如果发生以上触发追加对价的情况，万向集团公司将提请公司在当年年报公布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公

告确定追加对价的股权登记日，该股权登记日将不迟于该年报公布后的第十个交易日。 在该股权登记日

的次一交易日即安排相应追加对价的实施， 即由万向集团公司将

１９

，

０１３

，

０７２

股按该股权登记日收市日

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支付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日之后至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之间因公司派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则相

应调整追加对价安排对应的股份数量。

追加对价的履约安排：在履约期间内，万向集团公司将自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将把可能用

于追加对价安排的

１９

，

０１３

，

０７２

股交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临时保管， 从技术上保证

履行上述追加对价义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万向集团公

司

１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并实施后的两个月内，为避免

公司股价非理性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万向集团公司将通过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万向钱潮流通股股份。

在万向钱潮流通股价格低于

３．５

元，增持价格不高于

３．５

元的

条件下，万向集团公司将增持不少于

６２５５

万股流通股（即使得

万向集团公司持股比例达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

易日总股本的

５６％

的比例），增持具体方式为在前述条件下分

期分批择机增持；在达到该等增持数量要求后，万向集团公司

仍将以不高于

３．５

元的价格在该两个月内择机酌量增持万向钱

潮流通股股份。

万向集团公司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５％

，

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日内予以公告，在公告前，不得再行

买入公司股票。

万向集团公司同时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

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２

、方案实施前万向集团公司所持的非流通股股权，在获得

流通权后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万向集团公司同时承诺并保证：如有违反承诺的出售万向

钱潮股份的行为，则出售股份所得收入划归万向钱潮所有。

３

、万向集团公司同时做出追加对价的安排的承诺：在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万向集团公司

将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东安排追加对价一次， 追加对价总计为

１９

，

０１３

，

０７２

股

（追加一次对价安排完成后，本承诺自动失效）。

第一种情况：

２００６

年万向钱潮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１．５

亿元或其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非标准意见或其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２００６

年年度报

告；

第二种情况：

２００７

年万向钱潮经审计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１．７２５

亿元（即

２００６

年基数的

１１５％

）或其年

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意见或其未能在法定

期限内披露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

如果发生以上触发追加对价的情况，万向集团公司将提请

公司在当年年报公布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公告确定追加对价的

股权登记日，该股权登记日将不迟于该年报公布后的第十个交

易日。 在该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即安排相应追加对价的实

施， 即由万向集团公司将

１９

，

０１３

，

０７２

股按该股权登记日收市

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支付给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东。 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之后至追加对

价股权登记日之间因公司派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原因导致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则相应调整追加对价安排对应的股份数

量。

追加对价的履约安排：在履约期间内，万向集团公司将自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将把可能用于追加对价安排的

１９

，

０１３

，

０７２

股交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临

时保管，从技术上保证履行上述追加对价义务。

１

、 根据承诺万向

集团公司在股权

分置改革实施后

２

个月内，万向集团

公司共增持公司

股 份

１１４３２９６１６

股，该等股份截止

目前尚未出售；

２

、 万向集团

公司严格履行了

在获得流通权后

三十六个月内不

通过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的承诺；

３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报

告完成的业绩均

超过承诺的净利

润，因此未触发需

要万向集团公司

履行追送股份的

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为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７６％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万向集团公

司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１．７０ ４１．７６ ０

合计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１．７０ ４１．７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

股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４１．７６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２

，

３４８

，

２０７ ０．１９ ２

，

３４８

，

２０７ ０．１９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５１４

，

１２２

，

３８６ ４１．９５ ２

，

３４８

，

２０７ ０．１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１

，

４６４

，

９７９ ５８．０５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１

，

２２３

，

２３９

，

１５８ ９９．８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７１１

，

４６４

，

９７９ ５８．０５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１

，

２２３

，

２３９

，

１５８ ９９．８１

三、股份总数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万向集团公

司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４９．９０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４１．７６

不适用

合计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４９．９０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４１．７６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４ ３８

，

４８６

，

３７０ ３．７５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解除限售股出具了核查意见，并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承诺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控

股股东万向集团公司承诺：

１

、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解除限售

流通股计划。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

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提示性公

告。

２

、如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１％

，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３

、解除限售存量股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的，承诺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则。

４

、如减持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达到

１％

及以上，承诺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 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0301

证券简称

：

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

2010-024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收到董

事、总经理陈凤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凤根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提请辞去其所担任的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及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陈凤根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申

请，自《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由于陈凤根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不低于《公司

法》规定的法定人数），因此其仍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责。 同时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陈凤根先生辞

去董事职务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辞职后，陈凤根先生将不在本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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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上午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际到会

8

人。 会议通知以书面形式已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新祥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董事就如下事项作出决议：

一、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计高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新祥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决定聘任计高雄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

（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怡虹女士、高健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计高雄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决定聘任孙怡虹女士、高健女士为公司

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祝继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

案》。

经总经理计高雄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决定聘任祝继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

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时免去祝继文先生审计部经理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

1-3

项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总经理助理

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沈继新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

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决定聘任沈继新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

理（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时免去沈继新女士财务部副经理职务。

五、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计高雄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计高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

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提名计高雄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三日

附件：

计高雄先生

、

孙怡虹女士

、

高健女士

、

祝继文先生

、

沈继新女士简历

计高雄，男，

1972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0

年

9

月

-1992

年

12

月任吴江市人民法院书记员，

1993

年

1

月

-1998

年

2

月任吴江市坛丘镇工业公司办事员，

1998

年

3

月

-2000

年

7

月任吴江市坛丘镇

工业公司副经理，

2000

年

8

月

-2009

年

4

月任吴江市盛泽镇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

2009

年

5

月

-2009

年

12

月任吴江市盛泽镇招商中心副主任，

2010

年

1

月

-2010

年

10

月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服务业发展局

局长。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计高雄先生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怡虹，女，

1966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1988

年

6

月毕业于苏州大学财经学院财会本科

专业，

1988

年

8

月

-1998

年

7

月任吴江丝绸工业公司财务科科员。

1998

年

7

月

-2007

年

12

月任吴江丝

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科员、副经理，

2008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2008

年

8

月

-2010

年

10

月

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孙怡虹女士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健，女，

1974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中国注册税

务师，具有律师资格。

1995

年

7

月浙江财经学院本科毕业，

1995

年

8

月

-2007

年

7

月任浙江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部门经理，

2007

年

8

月

-2009

年

5

月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财务顾问部副

总监，

2009

年

6

月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9

年

10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高健女士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祝继文，男，

1971

年

1

月出生，大专文化，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企业法律顾问。

1991

年

7

月毕业于

苏州大学财经学院财会专业，

1991

年

8

月

-1994

年

4

月任国营吴江新联丝织厂成本会计，

1994

年

5

月

-

2006

年

2

月任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副科长，

2006

年

3

月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审

计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祝继文先生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沈继新，女，

1970

年

10

月出生，大专文化，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财会专业。

1987

年

11

月

-2002

年

12

月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财务科科员，

2003

年

1

月

-2007

年

12

月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财务科科长，

2008

年

1

月

-2010

年

10

月任本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

沈继新女士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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